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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闽江下游水域清理整治工作的通告      

 
(榕政〔2009〕15号) 

  为进一步加强闽江下游河道管理，防治水质污染，美化闽江两岸生态环境，维护河道正常的水事

秩序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经市政府研究决定，对闽江下游水域开展清理整治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  一、清理整治水域范围：从闽江下游干流分流口淮安以下至马尾青洲大桥止（包括南、北港）。 

  二、清理整治对象：（一）停泊并用于居住、圈养家禽、餐饮经营及废弃破旧的船只；（二）不

符合规划要求的码头、驳岸及航道设施；（三）已经停业、废弃的码头及其构筑物。 

  三、市政府成立闽江下游水域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实施闽江下游水域清理整治工

作，指导督促有关县区和市直各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工作。 

  四、由市港口管理局会同规划、水利、旅游等部门对闽江下游水域码头作出统一规划，对符合规

划要求的码头经批准后予以保留或整合；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码头和已经停业、废弃的码头及其构筑

物，由市港口管理局责令其业主在2010年1月20日前自行拆除。 

  五、对停泊在清理整治水域用于居住、圈养家禽的船只（连家船），由所在县区政府相关部门责

令其在2009年12月26日前缴交并集中拆毁。 

  六、对停泊在清理整治水域的废弃破旧船只，由海事部门责令其在2010年1月10日前自行拆毁或拖

离整治水域。 

  七、对停泊在清理整治水域从事餐饮经营、污染水域的船只，由市环保局责令其在2010年1月10日

前自行拆毁或拖离整治水域。 

  八、禁止在闽江下游水域从事炸鱼、电鱼、毒鱼等活动。违者，由市海洋与渔业局依法查处。 

  九、违反本通告规定，逾期未清理拆毁的连家船、餐饮船、废弃破旧船，以及不符合规划要求的

码头和停业、废弃码头及其构建物，由各相关执法部门依法给予强制拖离或拆除。 

  十、对妨碍、阻挠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者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 

  十一、闽江下游其它水域清理整治工作，有关县（市）区可参照本通告执行。 

  十二、本通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

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  特此通告 

  二○○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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